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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07        股票简称：方大特钢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7-053 

 

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概述 

2017 年 8 月 31 日，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

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签订<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>的议案》，

根据现有资金状况和资产结构以及年度企业筹融资安排，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

下，增加日常存量资金的收益，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（以

下简称“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”）签订《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综合财务管理服务协议”），服务期限：2017 年 8 月 31 日至 2018

年 5月 4日。 

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0 万元委托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综合财

富管理服务，并按公司需求制定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实施方案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

分行提供本次综合财富管理服务的预期收益目标。 

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以自有资金委托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综合财富管理服务，并按公

司需求制定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实施方案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提供本次综合财

富管理服务的预期收益目标。 

1、交易对方名称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

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服务期限：2017年 8月 31日至 2018 年 5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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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综合财富管理服务的委托资金：人民币 30000万元。 

4、本次综合财富管理服务的预期收益：预期年化收益率 5.30%；  

5、争议解决 

如果发生与本协议或其任何附件的效力、解释或执行有关的争议，双方首先

应争取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未能解决，则任何一方可向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所

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本协议由双方或其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印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三、风险控制分析 

本次综合财富管理服务的受托银行对业务管理规范，对产品的风险控制严

格，本次财富管理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，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将及

时关注本次综合财富管理资金的相关情况，确保资金到期收回。 

根据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受托方的基本情况等，判断其具备履约能力。本

次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具有一定的收益不确定性，本次财务管理策略为保本并获得

高于同期定期存款的收益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：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保障资金安全及确

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，公司签订《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》，可以获

得一定的投资收益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签订《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

议》。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综合财富管理资金的来源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，本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

金进行财富管理，可以提高本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不会影响本公司日

常生产经营活动与主营业务的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9月1日 


